
俗话说， 远亲不如近邻。 邻里之间本应和睦相处， 然而， 北京市房山区有一对

邻居因停车问题发生争吵， 双方你来我往言语越来越激烈， 一方因情绪太过激动，

竟在吵架半小时后猝死。 那么， 与死者吵架的邻居到底该不该承担责任？ 近日， 北

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因停车吵架导致其中一方心源性猝死的索赔案， 法院

认为被告未尽到一般人审慎的注意义务， 存在过错， 故判决吵架者应承担 5%的赔

偿责任， 赔偿死者家属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等共计 8.2 万余元。 本案的判决强化了

公民的文明、 和谐意识， 弘扬了公正与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B3 案件写真

吵架惹来的致命灾殃
法院： 过激言行导致对方发病身亡， 应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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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初， 王某来到北京市房山

区做生意。 为了方便， 他在商业街附近的

社区租了一套房屋临时居住。 三天后的傍

晚， 因为王某将自己的面包车停到了邻居

于某的家门口， 遭到了于某的反对， 并要

求王某立即将其所有的面包车挪走。 王某

心生不满， 认为他已经将车停放了三天，

一直没有人通知他此处禁止停车， 遂与于

某理论， 两人随即发生争执。 争吵间双方

言语激烈， 后经周围群众劝解， 于某离开

争执的地点， 回到自己房屋内。

而王某却不想善罢甘休， 又来到于某

家房屋门口继续吵嚷， 且情绪十分激动，

并不停用手指向屋内， 经周边群众劝解后

离开。 此后， 王某又多次返回于某家门口

吵嚷。 半小时后， 于某被发现在家中死

亡。 经医院诊断， 于某的死亡原因为呼吸

心跳骤停， 心源性猝死。

事发后， 于某家属认为王某不听从停

车管理， 将面包车停放到了于某家门口，

在于某劝说其挪车时， 王某对于某进行辱

骂滋事， 从而导致了于某的死亡， 应对于

某死亡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付， 因此将王

某告上法庭。

面对于某家属的索赔主张， 王某拒绝

赔偿， 他认为自己三天前才搬到该小区居

住， 此前与于某并不相识， 更无过节， 没

有侵害于某生命权的任何动机， 更没有实

施殴打甚至杀害等侵害于某生命权的侵权

行为， 于某的死亡与其不存在因果关系，

其在整个事件中不存在任何过错， 所以请

求法院驳回于某家属的所有诉讼请求。

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录像显示， 于

某与王某因挪车问题发生争执， 画面内双

方情绪较为激动， 大约一分钟后， 于某离

开争执地回到自己房屋内。

随后， 王某在于某家门口继续吵嚷，

并不停用手指向屋内， 画面显示他情绪激

动， 经周边多人劝解后离开。 此后的十分

钟内， 王某接连三次返回于某家门口吵

嚷。

另外， 于某爱人在公安机关做询问笔

录时表示， 于某十年前得过冠心病， 现在

好多年没做过检查了， 但是平时身体一直

很健康。 事发时的目击证人在公安机关做

笔录时表示， 于某和王某争吵时， 双方的

言语都很激烈， 有骂人的话， 说的话都挺

过激的。

挪车问题起争端 一方死亡引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为王

某对于某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 ,争吵行为

与于某死亡之间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

系。 首先， 于某去世前曾与王某发生争

吵， 通过公安机关保存的视频录像及询问

笔录可以看出， 王某事发时情绪激动、 言

语激烈， 且在于某回家后多次折返至于某

房屋处吵闹， 其言行超过必要限度。 王某

虽然对于某患有心脏病的情况不知情， 但

应该认识到自身骂人行为明显不当， 且能

判断出于某已是年近六旬的中老年人， 此

种情况下王某仍多次、 长时间地在于某房

屋外吵闹， 未尽到一般人审慎的注意义

务， 存在过错。

其次， 根据医院的诊断证明记载， 于

某死于心源性猝死， 且发病时间与争吵时

间间隔不到一个小时， 可以确认王某的过

激行为导致本身患有冠心病的于某情绪不

稳、 病情发作， 与于某的死亡之间具有法

律上的因果关系， 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

任。 但是， 王某与于某并无身体接触， 正

常情况下其吵闹行为不会导致于某发生生

命危险， 且二人之前并不认识， 王某对于

某患有冠心病的情况并不知晓， 虽然言行

不当存在过错， 但本身不具有侵害于某生

命的故意， 于某死亡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其自身疾病。 且于某自知自己存在既往心

脏病史应该避免情绪激动， 但仍与王某争

吵， 对死亡后果， 于某自身存在过错， 应

减轻王某的赔偿责任。

最后， 法院综合上述认定， 酌情判令

由王某对于某的死亡承担次要赔偿责任。

自身疾病虽是主因 过激言行亦有过错

生命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 如何在

为受害人提供完善救济的同时， 也公平地

兼顾行为人的自由？

“司法的作用不仅是对个案定分止

争， 作出令当事人满意的裁决， 还具有对

社会价值取向的引导作用。 该案的审理立

足于法律保护公民身体、 财产等合法权益

的根本目的与所追求的保护社会成员交往

安全、 维护社会成员之间信任的社会效果

上， 以功能为导向进行法律解释和适用。

同时， 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并未简单地以

客观事实为判断依据， 而是结合社会价值

理念进行考量， 以寻求最大限度符合公平

正义和法律目的。”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

院党组副书记、 副院长佟淑表示。

就本案来说， 首先， 行为人王某对于

某的死亡后果存在过错。 过错为行为人对

于损害后果持有期望、 放任的故意心态，

或者对于应该预见而没有预见的损害后果

具有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心态。 故

意的认定采用主观标准， 而对于过失的认

定则以注意义务为基础的客观标准。

本案中， 行为人王某对于某既往心脏

病史的情况并不知情， 对于某死亡不存在

积极追求或放任不管的故意心态。 但其与

年近六旬的中老年人于某争吵， 并多次、

长时间地在于某房屋外吵闹， 此种行为显

属过激行为。

王某的过激言行已经对于某造成一定

伤害， 可能会诱发被骂者发生疾病的风

险， 其未尽到一般人审慎注意义务， 放任

结果的发生， 此种情况下可以认定王某对

损害结果存在过失心态。

其次， 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后果发生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本案中， 根据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记

载， 于某死于心源性猝死， 且发病时间与

争吵时间间隔不到一小时， 如果没有王某

的过激吵闹行为， 于某就不会情绪不稳、

病情发作， 故王某的行为与于某死亡的损

害后果之间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

事发起因系王某将车停在于某的家门

口， 引发了后续的争吵， 且在于某已经回

家的情况下王某仍多次、 长时间地在于某

房屋外吵嚷。 即使王某对于某的既往心脏

病史不知情， 但作为一般的理性公民， 也

应当对这种错误行为进行评价和控制。 在

没有于某自身疾病这个因素介入的情况

下， 王某的行为仅会产生道德上的评价和

谴责。 但王某的行为介入于某自身疾病的

特殊体质， 产生了死亡的损害后果， 与损

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 则王某过错行为的

评价即上升至法律层面。 王某应当对损害

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 判决解析>>>

以功能为导向适用法律

■ 延伸思考>>>

过失相抵实现实质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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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七十三条规定了过失相抵原则， 即被侵

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

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过失相抵规则适用前提为双方均存在

过错， 行为人的过错行为与受害人的过错

行为共同导致了损害后果的产生或扩大，

两者的过错相互交织产生了同一个损害后

果。 双方均需对自身过错承担相应责任，

在赔偿额度上进行抵消。 该原则体现法律

的公平正义， 责任人在其自身过错程度范

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既不加重其义务， 也

不让受害人过分“自由”， 不允许受害人

将自己过错行为的风险全部转移给他人，

激发受害人主动避免损失发生或扩大的动

力。

通过这一规则提示公民， 对自己的人

身、 财产等有合理注意义务， 提高对身边

危险的注意程度和防范意识， 有助于提高

社会整体的自我保护意识， 维护公众安

全。

本案中， 于某自知自身存在既往心脏

病史， 但仍与王某争吵， 对死亡后果存在

过错， 应减轻王某的赔偿责任， 体现侵权

责任编过失相抵规则的精神。 且于某死亡

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其自身疾病， 最终法

院酌情判令由王某对于某的死亡承担次要

赔偿责任。

■ 专家点评>>>

裁判引领良好社会风尚

本案为一般侵权案件的一个缩影， 判决

在认定行为人过错、 行为人行为与损害后果

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适用过失相抵规则方

面， 有效平衡了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在过失的认定中， 借助了注意义务搭建

起客观行为与主观过错之间的桥梁。 在确定

行为人的注意义务时， 并非根据行为人个人

的情况来判断， 需借助与行为人具有相同身

份的 “一般人” 能够根据行为预见到损害的

后果来进行判断行为人是否存在过失。 其目

的在于督促参与社会活动的行为人要达到法

律为其设定的最低限度的行为标准， 或者是

社会习惯、 善良风俗对行为人的一般要求。

一般人注意义务标准不仅能维系社会成员对

社会交往的安全信赖、 保障交往的展开， 同

时也达到了督促社会成员完善自身行为、 文

明表达诉求的作用。

“夫法者， 所以兴功惧暴也； 律者， 所

以定分止争也； 令者， 所以令人知事也”。

法律要充分发挥规范、 引导、 保障、 促进作

用， 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良好法治环境。

“吵架” 气死人是当前社会屡见不鲜的

案例。 该案的审判明确了法院处理此类案件

的立场与方向。 通过个案审理， 对不诚信的

行为进行惩戒， 对文明守信者给予鼓励和支

持， 指导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文明、 理性地表

达诉求。 法理和情理的交融， 对弘扬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具有重大意义。 通过司法裁判，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和法治建设相

结合， 是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统一。

法院通过审理鲜活的具体案件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 为引导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认同感， 传

播社会正能量， 向社会宣扬社会主义法治精

神， 指引公众树立社会文明风尚提供坚强有

力的司法保障。

北京理工大学国际争端预防和解决研究

院副院长、 法学院副教授 付俊伟

（来源： 中国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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